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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88        证券简称：新疆众和      编号：临 2024-007 号 

债券代码：110094        债券简称：众和转债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 

特变电工、特变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

的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以下简称“公司”）向新

疆天池能源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销售公司”）采购动力煤 

公司 2*150MW热电联产机组以动力煤为燃料，天池能源销售公司系公司控股

股东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新疆天池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池能源”）全资子公司，天池能源系从事煤炭生产、

销售的新疆地区大型煤炭生产企业。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天池能源销售公

司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天池能源销售公司采购动力煤，预计交易金额为

15,000万元。 

2、公司接受特变电工新疆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公司”）运输、

装卸服务 

公司向天池能源销售公司采购的动力煤需要运输至公司，天池能源全资子公

司能源公司拥有较强的承运能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能源公司签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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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委托其承运动力煤并提供装卸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7,700万元。 

3、公司向特变电工（含除天池能源销售公司、能源公司之外的分子公司）

采购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接受工程、

装卸等劳务。 

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为公司生产所用原材料及燃料动力之一，而特

变电工子公司因工业硅采购量大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其具有盐酸、液碱等化工

原料的生产供应能力，其子公司在乌鲁木齐甘泉堡工业园区建有水处理工厂；公

司项目建设需要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特变电工是全球领先的输变电

企业。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电工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特变电

工采购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为 5,400 万元；采购

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接受工程、装卸等劳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6,700

万元。 

4、公司向特变电工销售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品，提供工程、劳务等服

务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是特变电工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之一，而公司具有铝合金

产品、铝制品生产供应能力，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电工签订《框架协

议》，公司拟向特变电工销售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品，提供工程、劳务等服

务，预计交易金额 78,200万元。 

5、公司向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含分子公司，下同，以下简称“特

变集团”）采购钢结构等产品，接受电气、工程等服务 

公司承包的项目建设需要钢结构等产品，特变集团子公司为行业内有影响力

的钢结构等产品生产企业，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集团签订《框架协议》，

公司拟向特变集团采购钢结构等产品、接受电气、工程等服务，预计交易金额为

2,300万元。 

6、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公司具有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等产品的生产供应能力，根据特变集团经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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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公司拟与特变集团签订《框架协议》，公司拟向特变集团

销售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等产品，预计交易金额 300万元。 

以上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与特变电工、特变集团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次会议 11 名董事参加会议，关联董事孙健、张新、黄汉杰、陆旸回避表决，其

他 7名董事均投同意票。公司独立董事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该项关联交易，形成决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交易价格遵

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

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审核后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有利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

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服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2023年

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3年

1-12月

发生金

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

联人

购买

原材

料、

燃料

动力煤 
天池能源销

售公司 
15,000 45-55 12,014 42.18% 

公司根据生产经

营及项目建设需

要采购 

运输、装卸服务 能源公司 9,500 25-35 6,669 84.37% 

工业硅、化工原

料、工业用水等

产品 

特变电工及

除天池能源

销售公司和

8,000 25-35 5,169 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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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

力，

接受

劳务 

变压器及相关

设备、线缆、开

关柜、配电柜、

控制系统等产

品，接受工程、

装卸等服务 

能源公司以

外的分子公

司 
8,000 30-40 5,104 14.29% 

小计 40,500 / 28,957 / / 

开关柜、配电

柜、控制系统等

产品、接受电

气、工程等服务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4,000 15-25 2,603 8.42% 

公司根据项目建

设需要采购 

小计 4,000 / 2,603 / /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

品，

提供

劳务 

铝合金产品、铝

制品等产品，提

供劳务等服务 

特变电工及

除新能源公

司以外的其

他分子公司 

55,000 10-20 55,784 18.72% 特变电工根据生

产及项目建设需

求采购 
太阳能支架（含

安装） 
新能源公司 20,000 90-95 12,027 100.00% 

小计 75,000 / 67,811 / / 

塑钢 \铝合金

门、窗等产品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600 0-10 236 2.82% 

特变集团根据生

产经营情况采购 

小计 600 / 236 / / 

合计 120,100 / 99,606 / / 

注 1：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 2：2023年 1-12 月发生金额为不含税金额，未经审计。 

注 3：2023年 7月 28日，特变电工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受

让特变集团持有的新疆特变电工自控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控公司”）全

部股权（详见特变电工于 2023年 7月 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特变

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3-070号）），故 2023

年 1月 1日至 7月 28日公司与自控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计入公司与特变集团发

生的关联交易；2023 年 7月 29日至 12月 31日公司与自控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计入公司与特变电工发生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采购及销售商品、接受及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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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品进一步划

分 
关联人 

2024年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2023年

1-12月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

联人

购买

原材

料、

燃料

和动

力，

接受

劳务 

动力煤 
天池能源销

售公司 
15,000 45-55 12,014 42.18% 

公司根据生

产情况采购 

运输、装卸服务 能源公司 7,700 80-90 6,669 84.37% 

工业硅、化工原

料、工业用水等产

品 

特变电工及

除天池能源

销售公司和

能源公司以

外的分子公

司 

5,400 25-35 5,169 28.73% 

变压器及相关设

备、线缆、开关柜、

配电柜、控制系统

等产品，接受工

程、装卸等劳务 

6,700 15-25 5,104 14.29% 

小计 34,800 / 28,957 / / 

钢结构等产品、接

受电气、工程等服

务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2,300 5-15 2,603 8.42% 

根据项目进

度采购 

小计 2,300 / 2,603 / /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

品、

商

品，

提供

劳务 

铝合金产品、铝制

品等产品，提供工

程、劳务等服务 

特变电工及

分子公司 
78,200 10-20 67,811 18.72% 

特变电工根

据生产情况

采购 

小计 78,200 / 67,811 / / 

塑钢及铝合金门、

窗等产品 

特变集团及

分子公司 
300 0-10 236 2.82% 

特变集团根

据生产情况

采购  

小计 0 / 236 / / 

合计 115,600 / 68,046 / /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特变电工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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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 189号 

注册资本： 38.85亿元 

主要股东：特变集团是特变电工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1.50%，新疆

宏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特变电工的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6.54%，特变电工

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新先生。 

主营业务：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电线电缆及其他电气机械器材的制造、

销售、检修、安装及回收等；硅及相关产品的制造、研发及相关技术咨询；太阳

能系统组配件、环保设备的制造、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等。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特变电工资产总额 1,703.34亿元，负债总额 901.74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576.97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60.0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83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特变电工资产总额 1,962.69亿元，负债总额 1097.9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617.02 亿元；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

收入 736.56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76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天池能源销售公司 

公司名称：新疆天池能源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晓东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工业园(新疆天池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调度楼三楼)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主要股东：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天池能源销售公司的股东，持股比

例为 100.00%。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及运输代理服务、仓储服务、绿化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房屋、场地租赁；煤炭批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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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天池能源销售公司资产总额 26.66 亿元，负债总

额 25.60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0,607.44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56.65亿元，净利润 773.74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年 9 月 30日，天池能源销售公司资产总额 23.65亿元，负债总额

22.46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1,961.56万元；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83.98亿元，净利润 1,354.1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能源公司 

公司名称：特变电工新疆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晓东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奇台县东大街 6 号（4区 1丘 101幢）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主要股东：新疆天池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能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

100.00%。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及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及运输代理服务，

仓储服务、绿化服务。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能源公司资产总额 27.35 亿元，负债总额 12.86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4.49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68.02 亿元，净

利润 5.15 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能源公司资产总额 28.60 亿元，负债总额 16.96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1.65 亿元；2023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9.24 亿

元，净利润 2.11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特变集团 

公司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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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 230号 

注册资本：7,500.00 万元 

主要股东：自然人张新是特变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有特变集团 40.08%的

股权。 

主营业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

技术进出口；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橡胶

制品制造；电镀加工；电气设备修理；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电力设施

器材制造；电器辅件制造。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特变集团资产总额 100.50亿元，负债总额 53.13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47.37 亿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0.56 亿元，净

利润 12.51 亿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特变集团资产总额 107.19 亿元，负债总额 54.57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52.62亿元；2023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9.72亿元，

净利润 12.78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特变电工持有本公司 34.24%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关联法人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天

池能源销售公司、能源公司系特变电工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关联法人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特变集团为特变电工第一大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关联法人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特变电工、天池能源销售公司、能源公司、特变集

团均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约情形。关联方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

正常，其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

产经营带来风险，且以上关联人的支付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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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拟与特变电工、天池能源销售公司、能源公司、特变集团分别就关联交

易事宜签署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拟确定 2024年度与公司关联方日

常关联交易总额为 115,600万元。 

（一）公司向天池能源销售公司采购动力煤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分

子公司） 

天 池 能 源

销售公司 
动力煤 15,000 

合计 15,0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动力煤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质量要求 

动力煤需满足乙方所要求的热值及质量参数，所供动力煤无石头、矸石或土、

砂、木块等杂物，无自燃、煤灰大等现象，具体以交易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4、交货方式及地点 

动力煤由天池能源销售公司组织能源公司进行运输，运费由公司承担，交货

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途损由能源公司承担。 

5、结算方式 

动力煤费用：每月 25 日前结算煤量（上月 26 日至本月 25 日为一个结算周

期），双方依据确认净吨位数，天池能源销售公司提供该批次全额有效增值税专

用发票，公司于次月 25日前以电汇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二）公司接受能源公司运输、装卸服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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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分

子公司） 
能源公司 运输、装卸服务 7,700 

合计 7,7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运输、装卸服务价格参考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服务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交货方式及地点 

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途损由能源公司承担。 

4、结算方式 

运输费用：对账周期为每月的 15号至次月的 16号，支付为当月挂账次月结

算，双方根据毛重位数确认，运输公司提供该批次全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公

司于次月 25日前支付银票。 

（三）公司向特变电工采购产品，接受工程劳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分

子公司） 

特变电工（含除

天池能源销售公

司、能源公司以

外的分子公司） 

工业硅、化工原料、工业

用水等产品 
5,400 

变压器等相关设备、线缆

等产品，接受工程、装卸

等劳务 

6,700 

合计 12,1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工业硅、化工原料、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价格按照产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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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2）工业用水按照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 

（3）劳务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质量要求 

（1）工业硅产品质量标准按GB/T14849.4-2014工业硅国家标准执行，检验

方法按GB/T14819.4-2014执行，具体指标以交易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2）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等产品的质量标准按照国家、行

业相关标准执行，劳务必须满足双方约定标准。 

（3）工业用水标准以双方签订的书面协议为准。 

4、交货方式及地点 

（1）工业硅、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等产品由特变电工负责运输并承担

运输费用，公司负责卸货并承担相关费用，交货地点为公司指定地点，途损由特

变电工承担。 

（2）工业用水运输方式及运输费用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 

5、结算方式 

（1）工业硅的付款方式：公司对特变电工货物验收完毕且在收到特变电工

全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30日内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全额支付货款。 

（2）变压器及相关设备、线缆、化工原料、工业用水等产品及提供工程劳

务的付款方式以具体合同约定。 

（四）公司向特变电工销售产品，提供工程劳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公司（含

分 子 公

司） 

特变电工

（含分子

公司）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等产

品，提供工程、劳务等服务 
78,200 

合计 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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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上述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

同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的具体价格根据产品规格型号及采购数量，以上

海期货铝锭月均价为基础协商确定。 

（2）劳务按照招标价格确定，或者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的运输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具体协议为准，运费由公司承

担，交货地点为特变电工指定地点。 

4、结算方式 

铝合金产品、铝制品结算方式：根据具体产品，双方协商确定。 

（五）公司向特变集团采购产品，接受零星工程劳务的关联交易 

1、产品名称、数量、金额、供货时间 

交易方 交易类别 
预计 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特变集团（含

分子公司） 

钢结构产品，接受电气、

工程等服务 
2,300 

合计 2,3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双方在施工中的权利和义务在

具体合同中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1）钢结构产品价格按照产品型号参考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 

（2）电气、工程服务的综合单价根据具体业务依据市场价格原则磋商确定，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等相关服务费用及具体合同中包

含的所有风险责任。 

3、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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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及工程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特变集团按国家工程竣工验收有关规定，向

公司提供完整竣工资料及竣工验收申请；公司收到特变集团竣工验收申请后组织

有关单位验收，如有整改或消缺项，特变集团按要求整改或消除，并承担整改或

消缺的全部费用，整改完毕后公司重新验收。 

4、运输方式 

钢结构产品的运输方式为公司至特变集团加工地自提。 

5、结算方式 

（1）钢结构产品的结算方式为公司最终验收合格并签署合格报告后 30 日

内，凭特变集团开具的有效发票支付，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2）根据电气、工程服务项目形象进度付款，以具体合同约定条款为准。

采用电汇、银行承兑汇票、支票等方式结算，特变集团向公司开具有效发票。 

（六）公司向特变集团销售产品，提供工程劳务的关联交易 

1、销售金额 

交易方 关联交易类别 
预计 2024年关联交易金额

（万元） 

公司（含分子

公司） 

特变集团

（含分子

公司） 

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等产品 300 

合计 300 

双方依据公平原则就具体交易签署书面合同，供货时间及数量在具体合同中

约定，交易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2、交易价格 

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等产品价格根据具体产品型号依据市场价格原则磋商决

定，且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的价格包含制作、运输、装卸、安装、税金等费用。 

上述产品交易价格在具体合同中明确约定。 

3、运输方式及交货地点 

塑钢及铝合金门窗由公司负责货物的运输并承担运输费用，交货地点为特变

集团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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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算方式 

根据塑钢及铝合金门窗销售、工程服务项目形象进度付款，以具体合同约定

条款为准。采用电汇、支票等方式结算，公司向特变集团开具有效发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均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有利于公

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未对关联方

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24 日 

 

 报备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及独立董事

意见书；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5、公司与特变电工、特变集团签订的《框架协议》。 

 


